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2018 年修订）以及 2018 年 11 月 9 日证监会、财政部、国资委联合发布的《关

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等法律法规、指引文件的规定，北京新兴东方

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北京新

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

司合并；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

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

购其股份的。 

（五）实施稳定股价预案。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进行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

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

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

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

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

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进行买卖

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

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

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

定收购的本公司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5％；用于收购的资

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

购的股份应当 1 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

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

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需经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终

止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回购预案，应当经股东大会

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

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

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

（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

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

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

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

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

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一百一十四条 （七）公司与其

合并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或者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由

董事会批准，并依据控股子公司的章程

规定执行。 

 

第一百一十四条 （七）该条删除。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八）按一年内

累计计算原则，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5％的对外投资； 

（九）按一年内累计计算原则，决

定一年内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5％的资产处置（购买、出售、置

换）； 

（十）按一年内累计计算原则，决

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

或绝对金额在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

银行贷款；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八）按一年内

累计计算原则，决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10％的对外投资； 

（九）按一年内累计计算原则，决

定一年内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的资产处置（购买、出售、置

换）； 

（十）按一年内累计计算原则，决

定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10%，或绝对金额在 5,000 万元人民币

以下的银行贷款；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1 名，总工

程师 1 名，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三十八条 总工程师、副总

经理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向其汇报工

作，并根据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履

行相关职责。 

第一百三十八条 总工程师、副总

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对总经

理负责，向其汇报工作，并根据公司内

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履行相关职责。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01 月 24 日 

 




